行政处罚决定书
粤江（台山）海综〔2026〕罚决7号

粤江（台山）海综三无2026-1018号等船所有人：
[bookmark: _GoBack]本单位于2026年3月30日对扣押编号为粤江（台山）海综三无2026-1018号至粤江（台山）海综三无2026-1029号船舶为涉渔“三无”船舶立案调查。经调查，江门市海洋执法支队执法人员在台山市海宴镇望头海域、赤溪镇白宵围、四九镇河涌开展执法行动时，发现12艘涉渔“三无”船舶，扣押编号为粤江（台山）海综三无2026-1018号至粤江（台山）海综三无2026-1029号，无船名船号、船舶证书、船籍港及其他标识，为涉渔“三无”船舶。2026年3月30日至2026年4月29日，本单位在“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官方网站上公告《涉嫌涉渔“三无”船舶扣押决定书》（粤江台山海综〔2026〕强7号）30日，公告期间，无人就上述船舶主张权利。该船符合《“三无”船舶联合认定办法》第九条规定的情形，依法确认为“三无”船舶。
以上事实有《涉嫌涉渔“三无”船舶扣押决定书》、扣押清单等证据证实。
你（单位）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第三十三条“船舶航行、停泊、作业，应当持有有效的船舶国籍证书及其他法定证书、文书，配备依照有关规定出版的航海图书资料，悬挂相关国家、地区或者组织的旗帜，标明船名、船舶识别号、船籍港、载重线标志。船舶应当满足最低安全配员要求，配备持有合格有效证书的船员。”的规定。
[bookmark: OLE_LINK1]本单位于2026年4月30日至2026年5月30日在“江门市农业农村局”官方网站上公告《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粤江（台山）海综〔2026〕听告7号），告知了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内容及事实、理由、依据，并告知依法享有的陈述、申辩和要求听证等权利，期间，无相关权利人作陈述、申辩，且未提出听证申请。
根据你（单位）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和社会危害程度和相关证据，根据《国务院对清理、取缔“三无”船舶通告的批复》（国函〔1994〕111号）“一、凡未履行审批手续，非法建造、改装的船舶，由公安、渔政渔监和港监部门等港口、海上执法部门予以没收”“二、港监和渔政渔监部门要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进一步加强对船舶进出港的签证管理。对停靠在港口的‘三无’船舶，港监和渔政渔监部门应禁止其离港，予以没收，并可对船主处以船价2倍以下的罚款”“三、渔政渔监和港监部门应加强对海上生产、航行、治安秩序的管理，海关、公安边防部门应结合海上缉私工作，取缔‘三无’船舶，对海上航行、停泊的‘三无’船舶，一经查获，一律没收，并可对船主处船价2倍以下的罚款”和《渔业行政处罚规定》第十九条“凡无船名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而从事渔业活动的船舶，可对船主处以船价两倍以下的罚款，并可予以没收。凡未履行审批手续非法建造、改装的渔船，一律予以没收。”的规定，决定对你（单位）作出如下行政处罚：
没收你（单位）所有的粤江（台山）海综三无2026-1018号至粤江（台山）海综三无2026-1029号船舶。
如你（单位）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向江门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广州海事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江门市海洋综合执法支队    
    2026年 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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